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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3/2021_2022__E5_A2_9E_

E5_80_BC_E7_A8_8E_E8_c46_533278.htm 近日，财政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印发了《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》

（财税〔2007〕75号），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在中部地区

实施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，是中央为促进中部地区崛

起采取的重大举措，对于中部地区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新

办企业及老企业来说，是绝对的“利好”消息，有极其重要

的现实意义。符合条件的企业应当认真研究新政策，根据企

业实际经营状况，搞好固定资产投资决策，以求最大限度地

从增值税转型试点税收政策中获益。 纳税人合并、分立是比

较常见的现象，但对于符合条件的转型企业来说，将会影响

新增增值税税额的基数的计算。《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

范围暂行办法》规定，现有纳税人发生下列情形的，纳税人

应分别计算确定新增增值税税额的基数： 1、纳税人与其他

企业合并的，以纳税人和其他企业合并前上年同期应缴增值

税累计税额之和为基数； 2、纳税人分立为两个以上新企业

的，如果新企业在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范围内，以新企

业分立后的资产余额占分立前纳税人资产余额的比重与分立

前纳税人上年同期应缴增值税税额的乘积为基数； 3、纳税

人改变企业名称的，以纳税人发生变更前上年同期应缴增值

税为基数。 如某企业分立为A、B两家企业，且都在试点地区

内，A企业资产余额占原企业的40%，原企业上年应缴增值税

为1000万元，而分立后A企业当年应缴增值税为600万元，则A

企业新增增值税税额为600-1000×40%=200万元。 试点地区纳



税人当年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一般不超过当年新增增值税税

额，当年没有新增增值税税额或新增增值税额不足抵扣的，

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留待下年抵扣。但是，如果当期固定资

产进项税较大，而当期增量较小的话，就不能及时抵扣，在

连年增量不大的情况下，甚至永远都不可能抵扣，这也是增

量抵扣的局限性。 但分立、合并的有关规定给纳税人提供了

一定的筹划空间，将是转型试点纳税人用足用活增量抵扣政

策的重要措施，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可以选择合并、分立企业

的办法，实现进项税额的最大限度退税。企业在可能的情况

下，可以合并增值税增长潜力大的企业，实现增值税的大增

量，或者将增值税增长潜力大、占用资产比重小的分支机构

分立出去，分出较小的基数，以实现后期购进固定资产进项

税额尽量多的退税。 如某企业主要生产A、B两种产品，分别

是两条完全独立的生产线，本年准备新上马C产品生产线，

并投入使用。上年应缴增值税为2000万元，预测当年可以实

现应缴增值税2500万元，增量为500万元，可扣除固定资产进

项税限额为500万元。本年新增C产品生产线固定资产进项税

为600万元。按现有状况，将有600-500＝100万元不能当年扣

除。 经过对企业的资产结构进行分析，发现生产A产品的生

产线占30%的资产，增值潜力大，本年可实现增值税1500万元

；生产B产品的生产线占70%的资产，增值潜力小，本年仅可

实现增值税1000万元。 如果将企业进行分立，由增值潜力大

的30％资产和增值潜力小的70％的资产各成立一家企业，C生

产线则由增值潜力大的新公司购进。则有如下的计算结果

，30％资产新分立企业当年计算增量为1500-2000×30%＝900

万元，当年新增固定资产进项税600万元，小于增量，可以当



年全部扣除。另外70％资产新分立企业当年计算增

量1000-2000×70%＝-400万元，因没有固定资产购进，也不用

考虑抵扣问题。 与分立相反，如果企业存在没有增量或者增

量较小而本期又有较大金额的固定资产购进时，可以采取合

并措施，与增量较大而固定资产购进较小的企业通过合并来

实现固定资产进项最大限度的抵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